
附录：

附录 1 资格审查条件（资格最低要求）

企业资格要求

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

人证书。

附录 2 资格审查条件（业绩最低要求）

要 求

2020 年 1 月 1 日至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日至少独立完成过以下业绩：

1个公路工程造价咨询项目（造价咨询指清单预算编制或工程量清单编制或审核预算造价）。

注：

1.投标人的业绩应符合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.5.2 项的规定；

附录 3 资格审查条件（主要人员最低要求）

人 员 数量 资 格 要 求

项目负责人 1

同时具有

○1 工程师职称；

○2 有效国家人力资源部和住建部颁发的造价工程师证

或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（土建专业），或交通运输部

(原交通部)颁发的甲级造价人员证书或一级造价工程

师注册证(交通运输工程专业)；

○3 至少 5 年公路工程造价咨询工作经验。

造价咨询人员 1

具有有效国家人力资源部和住建部颁发的造价工程师

证或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（土建专业），或交通运输

部(原交通部)颁发的甲级造价人员证书或一级造价工

程师注册证(交通运输工程专业)。

注：工作经验时间以人员资历表填写的经历时间累计为准，投标人对填报的资料真实性负责。


